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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委认为对生育保险待遇申领设置不当限制与宪法法律相关规定不符

部分地方对领取生育险设置门槛的规定被叫停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近日，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梁洪霞接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
案审查室工作人员的电话，就此前她提起的有关地方性法规设置申领生育保险待遇
前置条件、不当限缩生育女性权利的审查建议进行了口头沟通。沟通中提出，随着
国家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部分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对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作出
的限制性规定，已不适应党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决策部署和国家推进积极生育政
策改革、完善生育保险支付制度的要求，与宪法法律相关规定精神不尽相符。

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和公民对部分地方性法规、规章要求申领生育保险待遇需提
供“结婚证”“生育服务证”等证明材料的规定提出审查建议，认为相关规定不符
合党中央决策部署精神和国家重大改革方向，与上位法相关规定的精神不一致，建
议审查纠正。

“生育保险是国家对孕期、产期职工在丧失或者暂时丧失劳动能力和劳动机会时给
予一定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分担生育成本的社会政策，体现了国家对生育女职工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劳动权的重视和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
案审查室主任梁鹰表示，宪法、法律提倡适龄婚育，也保障女性在生育的情况下有
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同时，在国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
扩大国家生育保险覆盖面，有助于营造更为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与党中央决策
部署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是一致的。

法工委已发函请有关方面及时调整完善相关规定，消除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不当限
制。值得关注的是，该审查事例也是近些年来法工委通过备案审查制度落实党中央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决策部署、积极回应国家人口发展政策重大调整的又一经典案例
。此前，法工委曾叫停地方性法规有关“超生即辞退”“超生即开除”等规定。

限制部分生育女性领取生育险引质疑

2021年，梁洪霞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关注到一起有关未婚妈妈领取生育保险金遇
阻的案例。梁洪霞的研究领域是宪法学、人权法学，自己又身为女性，这些都让她
对女性权利平等法律保护尤为关注。

那究竟为什么部分女性领取生育保险金会遇阻呢？梁洪霞开始查阅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并研究了多个类似案例。她发现，现行国家法律层面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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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于生育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设置障碍，地方性法规中也没有直接的禁止性条
款，但在部分地区，地方性法规、规章却将“结婚证”列为给予生育保险金的必要
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只有已婚女性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分析个中缘由，梁洪霞认为，主要是因为各地普遍将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与生育
保险相挂钩，生育险的功能不仅被定位在保障孕妇及其胎儿权益上，还兼具实现计
划生育功能。由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的有关生育保障措施皆是针对夫妻而言，
部分女性并不具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合法主体资格，而且生育子女的数量法律上
很难确定，不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因此，部分地方在生育保险制度实施上进
行了一定的限制。

“生育保险的初衷是保障生育，应该一视同仁对所有生育女性提供平等保护。”梁
洪霞认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于生育险，劳动法、社会保
险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并未区分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部分地方要求提供
生育证明或结婚证才能领取生育保险的规定不符合平等保护原则，同时，生育险对
女性和胎儿的经济保障尤为重要。于是，她产生了通过提起备案审查来纠正地方规
范性文件中有关限制部分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规定的动议。在她看来，从立法上
清除这些限制才是最为根本的措施。

2022年5月，梁洪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起审查建议，认为地方性法规等规
范性文件将结婚作为申领生育保险的前置条件，属于不当限缩生育女性群体获得生
育保险的权利，不符合平等保护原则，与上位法相关规定的精神不一致，应予以修
改。

国家层面在待遇享受方面并没有门槛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形势不断变化，国家生育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

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
服务管理的决定》，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三孩生
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明确“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
，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健
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
出“国家统一规范并制定完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支付政策，强化生育保险对参保女
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保障作用，保障生育保险基金安全”“有条件
的地方可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等。

按照中央精神，有关部门积极推动职工生育保险与国家生育政策脱钩。2019年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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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和2020年国
家医疗保障局印发的《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明确规定，生育保险
待遇核准支付只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医院收费票据、费
用清单、诊断证明(或病历资料)，没有要求提供“结婚证”“生育服务证”等相关
材料。

就在不久前，针对生育保险的门槛和争议，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在国
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回应称，关于领取生育津贴的门槛，可能一些地方有提
供生育服务相关材料的要求，但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国家层面在待遇
享受方面是没有门槛的，而且在经办服务清单上，关于享受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所需
提供的相关材料也不需要“结婚证”等。

重新评估界定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功能

“在工业化社会，生育带来的医疗费用成本和职业成本非常高。”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娄宇指出，生育保险承担着解决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和休假期间工资损失补偿的
功能。设立生育保险的目的就是通过社会化筹资手段解决适龄职工的后顾之忧。

据娄宇介绍，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始于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
例》，但受制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育保险的待遇较低。1994年，原劳动
部颁发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此后逐步建立了以企业单方缴费、地市
级统筹为主、生育津贴和医疗费用待遇相结合为特色的生育保险制度。2010年，社
会保险法正式确立了生育保险制度在我国社会保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截至2019年
年底，我国所有地区都实现了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生育保险制度的安排不能不考虑计生的要求。”娄
宇认为，不管是规定已婚生育的职工才能获得生育保险的待遇，还是规定领取《独
生子女优待证》的男配偶才能享受生育假，这些与计划生育国策挂钩的结构性制度
都发挥着政策激励和引导的功能。这种制度安排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特定的合理
性。

娄宇指出，在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需要构建一整套生育友好型制
度。其中，生育保险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功能应当被重新评估和界定。

“扩大生育保险基金支出对于缓解人口压力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其平等权保障的
功能可能会更加突出一些。改革生育保险制度主要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生育行为的
鼓励和倡导。”在娄宇看来，目前，各地区将参保职工非婚生育费用和产假工资纳
入基金的支付范围、将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参保范围，这些举措是顺应时代发展的
，应当被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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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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